
南医大教〔2016〕58号

关于开展 2015-2016学年第二学期中期教学检查
暨临床医学专业认证第二次专项教学检查的通知

各学院、部门及相关附属医院：
目前，我校“临床医学专业认证”各项准备工作正在全面、扎实、有序推进。

为动态了解各教学单位教学工作的开展情况，不断推进教学管理工作的规范化
和制度化，进一步总结凝练近年来教学改革经验和特色，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
量，迎接教育部临床医学专业认证，兹定于 6月 20日-30日开展 2015-2016
学年第二学期中期教学检查，暨临床医学专业认证第二次专项教学检查工作。现
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1、 检查内容
1.教学改革特色 主要观察总结凝练文字及支撑材料。
2．认证专题培训 主要观察《临床医学专业认证知识 30问》宣传学习记

录文档。
3.教学工作运行 
学院层面：主要观察教学专题会议；教学观摩或经验交流会议；院内外

教学培训；讲课或教学相关竞赛；教师校外获奖；教师调课频率；教学事故情
况等活动过程记录文档。

学系/教研室层面：主要观察集体备课或教研活动；青年教师或新进教师
试；教师听课记录；教案和备课笔记；试卷保管等纸质或电子文档。

二．检查重点：
1.教学理念与特色的凝练，教学成果的总结。
2.2015-2016学年第一学期教学检查暨第一次专项教学检查中发现的薄弱

环节及整改情况。
三、检查方式
1.查阅教学文档。组织教学督导专家，对各学院/附属医院教学文档逐一检

查，评价标准参照《南京医科大学关于中期教学检查的相关要求》(附件 1)。
2.召开教师座谈会。召开由相关学院领导、各学系/教研室负责人和教师代

表 3-5名参加座谈会。座谈会内容为:督导专家反馈检查结果及整改要求;教师总
结交流教学改革成果与特色和对学校/学院教学改革建设的建议。

四、检查现场要求
1.学院/附属医院、学系/教研室按要求分类整理近 5年教学文档备查，现场

检查由相关单位教学秘书陪同协助教学督导专家查阅。
2.学院/附属医院安排座谈会议室，组织相关人员参加教师座谈会。
3.各学院/附属医院教学副院长自选观摩有关学院检查。
五、检查时间安排
1.6月 13-14日 举办教学文档和教学管理规范化要求培训。
2.6月 19日前，各教学单位完成本学期自查和上学期检查问题整改工作。



2.6月 20日-30日教学督导专家对各学院教学文档现场检查，召开相关教
学单位教师座谈会。检查日程安排见《南京医科大学 2015-2016学年第二学期
现场中期教学检查日程》(附件 2)。

3.7月 10日前，各单位完成本学期中期检查总结并上报教务处教师发展中
心。

4.7月 16日前，通报第二阶段教学检查结果。
六、联系方式

教师发展中心  电话：025-86869171
邮箱：fdc＠njmu.edu.cn

附件 1：南京医科大学关于中期教学检查的相关要求及规范
附件 2：南京医科大学 2015-2016学年第二学期中期教学现场检查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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